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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106 年度第 1 次廉政會報決議事項分辦表 

項次 (議程)決議事項 分辦單位 辦理情形 

1 

(會議紀錄陸) 

請配合「衛生福利部 106 年地方

衛生機關業務考評作業計畫」及

「106 年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

食安五環改革政策計畫」，積極爭

取獎勵金，提升本縣食品安全；

並請衛生局推動稽查食安業務時

會同政風人員前往執行。 

衛生局、 

政風處 
 

2 

(會議紀錄捌、討論提案一) 

有關中彰投苗區域治理平台辦理

中高風險業務廉政研究興利作為

及公共工程優質廉能透明治理，

請涉及計畫範圍業務單位依「彰

化縣推動中彰投苗優質廉能治理

執行計畫」配合執行。 

政風處、 

警察局、 

消防局、 

環境保護局、 

工務處、 

水利資源處、 

民政處、 

建設處、 

地政處 

 

3 

(會議紀錄捌、討論提案一) 

工程類重大透明措施及抽查驗稽

核觀摩由本府主辦，將實地觀摩

本府水資處辦理汙水下水道之重

大工程，屆時請水資處配合辦理。 

水利資源處、 

政風處 

 

4 

(會議紀錄捌、討論提案二) 

請辦理採購單位於日後辦理採購

作業時特別注意切勿違反政府採

購錯誤行為態樣八(十)。 

本府各單位、 

所屬機關 
 

5 

(會議紀錄捌、討論提案三) 

請工程主辦單位檢視工程契約設

計缺失罰責規定，課與設計缺失

廠商相當責任，以符合比例原則。 

本府各單位、 

所屬機關 

 



2 

6 

(會議紀錄捌、討論提案三) 

請政風處施工查核小組擬定「彰

化縣政府工程設計查核實施計

畫」，在工程設計階段時即辦理先

期抽樣查核以提早發現缺失，並

將查核結果所發現缺失問題提供

審查者參考，由其對設計工程再

行審慎評估。本案請本府及所屬

機關、學校、各鄉（鎮、市）公

所據以配合辦理。 

本府施工查核

小組、 

本府各單位、 

所屬機關 

 

 


